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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格力电器杭州智能电器产业园方

案、初步设计“二合一”》进行了审查。根据书面审查意见，设计

单位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（1月出图）。经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批

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地点

本项目位于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，地块东至空地，

南至江东一路道路绿化带，西至新世纪大道道路绿化带，北至空地。

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50000平方米，建设用地面积343022平方米，

其中代征绿地面积约6978平方米(具体面积以国土部门实测为准)。

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本次审查内容为控制器车间、注塑车间、总装车间一，其他建

筑单体待设计完善后，需重新审查后另行批复。

三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

1、容积率：1.2以上（含），2.0以下（含）；

2、绿地率：15%以上（含），20%以下（含）；

3、建筑高度：50米以下（含）；

4、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总用

地面积的7%，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%；

5、地块本次设计总建筑面积 127179.47 平方米（其中控制器

车间建筑面积17069.84平方米、注塑车间建筑面积54821.56平方

米、总装车间一建筑面积55288.07平方米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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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总平图设计

1、总平面图绘制按住建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（建质

〔2008〕216 号）要求，在实测的 1：500 地形图上绘制，建筑正

确反映规划四线坐标并标明道路红线及宽度，建设用地范围及控

制点坐标，建筑控制线，地块及周边 50 米范围内建、构筑物的位

置（包括各部位尺寸）、名称、层数、室外地坪和±0.00、建筑高

度和间距及隐蔽工程的虚线，补充完善周边用地性质及项目情况。

2、原则同意总平布局。建筑后退用地线、建筑间距应符合规

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及《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杭

政办函[2008]219 号）的要求，同时满足消防的要求。

3、按照交警部门审查意见，补充交通组织专篇。基地出入口

设置及内部交通组织、内部道路宽度、地面坡道技术参数需满足

省标要求；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分别按《杭州市城市建筑工程

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实施细则（2015 年 6 月修订版）》和浙江

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《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（库）设置规则和配

建标准》相关规定配置，并按照停车位总数量的 10%配建充电桩。

调整完善后交通组织方案需报交警部门审核。

4、按规定完善消防通道，满足消防车出入。消防车道、消防

车道转弯半径等需满足相关规范要求，根据消防部门提出的意见，

进一步与消防部门对接，并按消防要求优化，以满足消防部门相

关要求。

5、按规定进一步优化绿化总图，设计绿地率需满足规划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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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 15%以上（含）要求；围墙外后退用地应布置绿化并负责养

护；停车位与绿地之间要设置隔离设施；地块内涉及树木迁移或

砍伐需办理审批手续。

6、围墙采用通透式，形式与周边建筑环境相协调，后退用地

红线需符合相关规范要求。

7、室外地坪标高参照周边道路路面高程并综合考虑与其他地

块关系、排水、无障碍设施及与绿化和道路衔接等因素合理确定，

进一步核实控制点高程并在总图上标明。

8、按照《杭州市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建设项目管理暂行规

定》，编制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设计专篇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

小于 75%，外排雨水径流系数不大于 0.6，并在设计中落实。

五、建筑单体设计

1、进一步优化建筑形态，细化外立面设计，建筑风格、造型、

体量、色彩等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
2、有关建筑层高控制及面积按杭州市规划局《杭州市建筑工

程容积率计算规则》（杭规发[2016]31 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3、本项目按抗震设防 6度标准设计。

4、防空地下室配建以人防部门审核为准。

5、按规定完善消防通道、救援入口、疏散通道设置，满足消

防车出入及消防相关规范要求。消防救援口、消防设施等按规范

和指南设置。

6、按规范要求进一步深化完善建筑结构设计，复核并明确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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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体系，受力、变形及构造应满足规范要求。

六、市政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设计

1、项目各类自用管线和设施须在用地范围内布置，处理好与

外部市政设施接管等的衔接问题。

2、排水采用雨、污分流制，雨、污水分别汇集后纳入周边市

政雨、污水管网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、工业废水经预处理后与其

他生活废水一起达标排放；雨水排水量按省厅建设发〔2008〕89

号文杭州暴雨强度公式计算，重现期不少于 3年。

3、给水从周边市政道路供水管网接入，内部成环，采用直供

和变频加压相结合方式，不同性质分表计量，选用节水型器具，

做好节水设计；用水量进一步核实；地下生活水箱及泵房设计须

符合“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”要求。

4、按城管部门要求，合理设置垃圾收集房；收集房布置位置

在总图上标明，内设上下水设施，同时处理好生活垃圾及工业固

废物分类收集和处置。

5、生产车间应加强自然通风和必要的机械通风，保证足有的

进、排风面积；职工卫生间、更衣室、辅助用室等配套用房设计

须符合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，

6、设计应结合环境影响评价，进一步完善环保专篇内容，各

类设备采用低噪声型，并采取吸隔声措施，并按环保部门要求委

托编制环境影响报告，报环保部门审批。

7、电力、水务、燃气、电信、防雷等其他问题与各相关部门




